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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建联发〔2023〕4 号  

   

各市（州）、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委）、财政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
城乡建设局、财政局：  

  为因地制宜推广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技术，按照工作部署，现将 2023 年度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的有关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原则  
  （一）坚持地区推荐、公开公平、专家评审、择优遴选原则，提高项目资

金安排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已获得省其他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申报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

目奖补资金。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项目技术类型：土壤源热泵、浅层地下水源热泵、空气源热

泵、污水源及工业余热热泵建筑供暖，其中土壤源热泵系统需有夏季土壤补热

措施。  

  （二）申报项目应为新建（在建）、改建民用节能建筑（包含工业用地上

的民用建筑），建设程序文件资料齐全完整。  

  （三）2022 年新建，热泵机组设备安装完成，于 2022—2023 年度采暖期

投入使用，并通过能效测评。  

  （四）申报项目实施规模原则上不得低于以下标准：地级市的新建居住建

筑项目实施规模为 40000 平方米以上；县级市的新建居住建筑项目实施规模为

20000 平方米以上；既有居住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改造项目实施规模为 40000

平方米以上；公共建筑项目实施规模为 10000 平方米以上。学校、医院、养老

院、体育馆、图书馆等公益性建筑项目不少于 3000 平方米。  

  （五）设计、审图、施工、监理等从业单位应具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颁发的资质证书。  

   三、奖补标准  
  依据《吉林省建筑节能奖补资金管理办法》，利用土壤源热泵技术供热制

冷项目，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奖补标准不高于 40 元；利用浅层地下水源热泵

技术供热制冷项目，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奖补标准不高于 30 元；空气源热泵

技术供热制冷项目，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奖补标准不高于 20 元;利用污水源



及工业废水等低温热能热泵技术供热制冷项目，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奖补标

准不高于 15 元。单个项目补助限额最多不超过 200 万元，奖补资金不得超过工

程建设投资的 50％。  

  建设单位使用财政资金开展的建设项目，奖补资金由市县财政局按规定统

筹使用；企业全部使用自有资金开展的建设项目，奖补资金由建设单位自行安

排使用。  

   四、申报程序及材料  

  （一）项目申报实行属地管理，当地住建、财政管理部门要对申报项目进

行初审，并对申报项目的真实性、准确性、公平性负责。对通过初审的申报项

目，各地住建、财政主管部门进行汇总、填写《2023 年度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示范项目申报汇总表》（附件 4），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并于 2023 年 3 月 3
日前将申报材料及其电子文档报送至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两份）、省财政厅

（一份）。  

  （二）申报材料要求：  

  1.采用地下水源、土壤源热泵技术的应提供具备自然资源部门资质的地勘
部门出具的浅层地热能勘察评价、热响应测试报告。  

  2.采用污水源热泵技术供暖的项目应提供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及污水处理厂

同意证明材料；采用电厂等工业余热热泵技术的应提供生产企业同意证明材

料。  

  3.示范项目申报书（附件 1）。  

  4.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实施方案（附件 2）。  

  5.热泵分项工程建设材料汇编（附件 3）。  

  6.由省级能效测评机构出具的《能效测评报告》。  

  7.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附件 5）。  

   五、其他要求  

  （一）各地住建、财政部门应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互相配合，搞好协

调，认真做好示范项目的申报工作，要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把关。  
  （二）对各地申报的项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将按照《吉林省

建筑节能奖补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联合组织专家组对申报项目进行会议评

审、实地验收，对通过审查的项目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

期为 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有异议，经调查核实存在问题的项目，取消示范项
目备选资格；公示期满无异议的项目，将纳入省级建筑节能示范项目备选清

单，可获得建筑节能奖补资金。  

   六、联系方式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建筑节能科技处：李怡萱 刘 杨   

  （0431）82752489（传真） 82752569   

  省财政厅经济建设处：王喆 （0431）88771750   

    

  附件：1.吉林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申报书  

     2.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实施方案编写提纲  

     3.热泵分项工程建设材料汇编目录  

     4.吉林省 2023 年度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汇总表  

     5.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吉林省财政厅  

  2023 年 2 月 7 日  


